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

渝（云）环准〔2020〕052号

重庆鑫福源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你司报送的金属材料拆解及加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规的有关规定，经研究，批准该项目在重庆云阳工业园区人和组团建设。该项目在设计、施工和营运中应按以下要求办理：

    一、建设内容和规模：重庆鑫福源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位于云阳县工业园区人和组团，本项目不新增建设用地和建筑面积，利用原项目已建厂房进行改扩建。改扩建后建设面积仍为29904m2，其中生产厂房（2#、3#厂房）面积约28000m2，辅助用房面积1530m2，设备用房面积373.96m2。本次改扩建主要建设内容为改造原2#生产车间厂房，新购置设备，扩建一条废旧汽车拆解生产线，建成后年拆解废旧汽车约20000辆（其中小型车辆16000辆/年、中型车辆3700辆/年、大型车辆300辆/年）。全厂项目总投资20000万元，其中本次报废汽车拆解生产线投资约500万元，环保投资50万元。
  二、该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应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本批准书规定的排放标准执行，不得突破。

  三、该项目利用已建厂房进行改扩建。施工期包括车间改造、收集沟、地面防渗处理以及配套完善工程建设和设备安装，对环境影响较小。在施工、运营过程中，必须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中规定的污染治理设施和生态保护措施，并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施工期污染防治。一是地面开挖、地面防渗处理等产生的粉尘，应采取围挡施工，洒水作业、对施工运输车辆进行冲洗等方式，减少无组织粉尘的排放。二是生活污水应依托厂区现有生化池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三是应采取建筑隔声、密闭等降噪措施减少噪声污染。四是弃土、建筑垃圾、防渗材料应清运到指定的建筑垃圾场处理。
 （二）强化废气污染防治。营运期应通过设置排气扇加强车间通风、安装专门设备回收汽车空调制冷剂等方式使无组织废气排放达到重庆市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 

 （三）加强废水污染防治。营运期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处理的食堂废水和经油水分离器分离的拖把清洁废水应经生化池预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9-1996）三级标准限值后经市政管网进入人和组团污水处理厂处理。
 （四）控制噪声污染。营运期应将高噪声拆解设备布设在影响较小的区域，尽量选用低噪音设备，包括空调、风机、集气罩等，对设备进行减震、消声、建筑隔声、密闭、绿化等降噪措施，加强对设备的维护保养。
 （五）妥善处置固体废物。营运期产生的各类废物应分类管理、严格管控。一是在汽车拆解过程中防止废弃润滑油“跑、冒、滴、漏”并采取防渗措施，二是规范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及其标识标牌，将汽车拆解产生的废蓄电池、废油液、废空调制冷剂、废电容器、废油箱、废电子元件及线路板等危险废物采用专门容器分类存放并由专人看管，严格落实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定期将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三是废安全气囊（已引爆）、废钢材、废塑料、废轮胎、废橡胶等可回收物应外售处置。四是其他不可利用废物（陶瓷、泡沫、装饰材料、碎玻璃等）须每周由专用运输车辆运至市政指定渣场填埋处置。五是将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六）抓好日常环境管理。建立环境管理制度，落实专人负责日常环境保护工作，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做好环境管理台帐，以易燃易爆气体管控、火灾防范、危废管理为重点，制定风险防范制度，落实风险防范措施。
 四、该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设施和生态保护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按照规定程序对相关建设内容进行竣工环保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能正式投入使用。
 五、该项目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时，你司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同时项目建设须符合县发改委、县经信委等相关部门管理要求。
 六、请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和县工业园区管委会负责该项目环境保护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你司如不服本行政决定，可在接到批准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重庆市生态环境局或者云阳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云阳县人民法院起诉。
     云阳县生态环境局
    2020年11月27日
抄送：县发改委，县经信委，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